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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证券代码：837857 证券简称：鑫贞德 主办券商：国融证券 

 

 

河南省鑫贞德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2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专项

说明公告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河南省鑫贞德有机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亚会审字（2022）第01220679号）。 

一、审计报告中导致会计师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如下: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七条的规定，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

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另根据第十条之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

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

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我们是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上发表无

法表示意见的；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判断其是否

属于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情形。 

二、董事会针对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公司董事会对该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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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主要原因： 

1、在建工程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八）所述，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鑫贞德公司在建工

程期末余额 11,764.26 万元，其中在建工程期初余额 6,995.99 万元，2021 年新增

在建工程 8,268.27万元，因特大暴雨灾害在建工程-非常损失 3,500万元。 

我们针对在建工程项目检查了付款流水、发票、合同并现场盘点，因公司本期

新增在建工程后附发票仅 71 万元，鑫贞德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在建工程相关的工程

监理、阶段性验收等施工过程资料，我们未能获取在建工程入账计量是否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在建工程期末余额的真实性、准确性。同时，我们未能获

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公司因特大暴雨灾害导致在建工程倒塌计提营业外

支出-非常损失 3,500万元是否充分、合理、准确。 

2、收入成本 

2021 年度，鑫贞德公司确认种植产品和养殖产品收入共计 8,602.25 万元。我

们检查了销售合同（含框架协议）、出库单、送货单、销售发票，并对主要客户进

行了访谈，存在部分送货单记录数量、单价、金额与销售发票不一致的情况，同时，

我们未能实现对销售客户穿透检查的程序，公司未能就上述事项提供合理性解释。

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该收入的发生以及准确性。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产品系消耗性生物资产-制造费用余额 1，

651.98 万元，为各月累积形成，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小麦种子 54.28 万元，公司

未能提供准确的成品入库及营业成本结转单，我们未能获取消耗性生物资产-制造费

用计量是否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消耗性生物资产-制造费用期末余额的

真实性、准确性，进而无法判断营业成本的发生以及准确性。 

3、应付职工薪酬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鑫贞德公司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 487.27 万元，公

司本期计提 855.10 万元，本期支付 367.83 万元。公司计提应付职工薪酬按照历史

经验预估计提，鑫贞德公司未提供完整的用工人员明细及期间（含劳务派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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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记录等原始业务数据文件，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上述

应付职工薪酬的真实性、准确性。 

4、大额费用计提 

鑫贞德公司 2021 年度计提管理费用-科研费 330 万元并计入应付账款，我们检

查了技术开发合同、会计记账凭证，我们无法获取必须的发票、技术开发服务成果

验收等的资料，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公司计提科研费是否真

实、完整、准确。 

鑫贞德公司 2021 年度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维修费 263.35 万元并计入应付账款。

我们检查了会计记账凭证及附件，我们无法获取必须的合同、发票、维修记录等业

务过程资料，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公司计提维修费是否真实、

完整、准确。 

5、大额现金支付 

报告期内，鑫贞德公司现金支付国网河南汤阴县供电公司电费 245.82 万元、支

付汤阴县恒通燃油化工有限公司加油站燃油费 72 万元，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大额现金支付事项的必要性、真实性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

的影响。 

（二）董事会意见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审慎的原

则，对上述事项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的反映了公司 

2021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特此公告。 

 

 

河南省鑫贞德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30日 


